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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工办〔2020〕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小微
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省直、省产业工会： 

《安徽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

政策的实施意见》已经省总党组审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安徽省总工会办公室 

2020 年 4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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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小微企业工会

经费支持政策的实施意见 
 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

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大政策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

展的意见》（皖发〔2020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和全国

总工会办公厅《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

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支持

小微企业工会工作，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结合我省当

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实际，制定

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

实中央及省委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、全力推

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

带作用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凝聚抗疫力量，协助做好企业有

序复工复产，着力减轻小微企业负担，促进小微企业健康

稳定发展。 

二、实施时限和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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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意见》和《通知》精神，

严格小微企业划型标准，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暂免收缴

工会经费。实施时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 

各级工会要积极协助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本地

区企业状况摸排，对小微企业工会实行规范化、制度化、

常态化管理，加快小微企业工会组建，提升小微企业工会

活力，保障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秩序，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作出贡献。要加强与税务机关、

人民银行的协调沟通，积极配合支持，明确责任、简化程

序，认真做好暂免收缴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工作。要全面建

立各类企业工会经费收缴台账，尤其要做好暂免收缴工会

经费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登记，及时掌握本地区小微企业

经营状况，全面落实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。 

各级工会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落实情

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支持政策落地见效。 

三、做好财务指导和服务 

各级工会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指导，创新

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，推进《安徽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

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贯彻实施；运用工会网站、微信公

众号、小程序等手段，解决小微企业工会财务工作中的突

出问题，为小微企业工会财务独立管理、工会经费银行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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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独立开设提供指导服务。对暂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小

微企业，市县级工会可实行“上代下”财务集中核算模

式，所需工作经费由市县级工会解决，有效促进小微企业

工会建起来、转起来、活起来。 

四、坚持依法收缴工会经费 

各级工会要加大《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等法律和

政策的宣传力度，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新形势下进一步支持工会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在做好对符

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暂免收缴工会经费的同时，依法开展工

会经费收缴。要认真落实省总工会与省税务局、人行合肥

中心支行联合制定的《安徽省地方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

实施办法》，扎实推进全省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全总财务部 

  安徽省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0 日印发 


